沁水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涉企检查行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结合我县实际，现制定沁水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方案如下：
一、检查对象
医疗卫生机构、涉及职业卫生的企业、公共场所经营单位、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销售单位、餐具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及“国家双随机”抽取监督对象。
二、检查内容
1、医疗卫生：医疗机构资质、人员执业资格、医疗废物处置、消毒隔离措施等。
2、职业卫生：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落实，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和申报，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使用和管理，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和演练等。
3、公共场所卫生：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公共用品消毒、防艾、禁烟工作等。
4、生活饮用水：水源卫生防护、水质消毒处理、水质检测等。
5、餐具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环境、消毒、出厂检验记录、消毒合格证明等。
6、经营性体育场所：证件、制度、从业人员资质等。
三、检查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4、 检查流程
1、检查必审批，填写《行政检查审批表》，由分管副局长进行审批。原则上一事一批，高频、量大的可以批量审批，但应当在审批时附详细清单；原则上应当事前审批，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的，应当及时报告并补办手续。（见附件1）
2、检查前必通知，填写《行政检查通知书》。实施行政检查前，应当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检查的，应当口头通知，并及时向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报告和补办手续，（见附件2）
五、检查方式
采取现场检查、监督抽检、查阅资料、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进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下达监督意见书，责令限期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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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编号：          
行政检查审批表
	被检查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任务来源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投诉举报  ☐转办交办  ☐数据监测  ☐应被检查人申请
☐媒体曝光  ☐其他（可多选）

	检查事项
	

	检查时间
	

	检查地点
	

	检查方式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检查频次
	年度行政检查频次上限：    次，本次为第    次。
（不受年度检查频次上限限制的除外）

	检查人员数量
	

	承办机构负责人审批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审批
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凡检查必审批。原则上一事一批，高频、量大的可以批量审批，但应当在审批时附详细清单；原则上应当事前审批，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的，应当及时报告并补办手续。
2.检查事项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对检查事项有编码的，也可以只填写编码。
3.检查方式主要分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方式包括查阅复制资料、询问、抽样（采样）、现场检查（勘验）等；非现场检查方式包括视频连线等。
4.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检查，或者应被检查人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受年度检查频次上限限制，检查频次一栏可不填写具体内容。
5.检查人员数量要填写是否有执法辅助人员等，以及具体人数。
6.行政检查审批表由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批准，不得仅由内设机构负责人批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依照其规定。



附件2:编号：        
行政检查通知书
                                       ：
根据                ，决定对你单位实施行政检查。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政执法人员信息
姓名：           行政执法证号：                       
姓名：           行政执法证号：                                    
二、行政检查时间及地点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年   月   日（   时   分）
地点：                                               
三、行政检查法律依据
                                                          
                                                            
四、行政检查内容及方式
                                                              
                                                           
请提供下列材料、物品和必要的工作条件，配合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开展各项检查活动。如拒不配合检查，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材料、物品清单：           。
（二）到场配合行政检查的人员：           。
（三）其他：           。
五、行政检查频次
 ☐本次检查系☐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年度行政检查频次上限：    次，本次为第    次。
 ☐本次检查系根据 ☐投诉举报 ☐转办交办 ☐数据监测 ☐应被检查人申请 ☐媒体曝光 ☐其他         发起的行政检查，不受年度检查频次上限限制。
六、权利告知
（一）如你单位发现存在行政执法人员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等违反规定实施行政检查的情形，有权拒绝接受检查。
（二）如你单位认为行政执法人员与检查工作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可以申请回避。是否同意回避的决定将在    日内作出并告知你单位，回避申请审查期间不停止行政检查。
（三）你单位有权监督行政检查工作全过程，如认为行政检查侵犯你单位合法权益，有权投诉举报、依法获得救济。 
（四）其他          。                                                                     
                            行政执法主体
                           （印章）
年   月   日
行政执法主体联系人、联系方式：                                 
受送达人：                 年   月   日  
送达方式和地址：                       

【注意事项】
1.凡检查必通知。实施行政检查前，应当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检查的，应当口头通知，并及时向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报告和补办手续。
2.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可与已公开的行政执法事项目录等配合填写，以简化文书填写内容。
3.行政检查同步开展音像记录的，应当在文书中予以说明。
4.文书背面应当印制涉企行政检查“五个严禁”“八个不得”。

